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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
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

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茲參與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(以下簡稱本

計畫)，同意將所擁有之著作財產權或得授權及再授權他人利用之資料內

容，授權文化部及所屬以下方式使用：

一、授權標的、授權範圍及方式：

授權標的 授權範圍及方式

█獲「文化部文化體

驗內容徵選補助作

業要點」補助之計

畫成果報告及成果

資料(如照片、影像

、紀錄片、劇本、

文字紀錄、書籍及

影音資料等)

█因執行本計畫修整

後教案內容

█同意被授權人於執行本計畫範圍內，不限方式

、時間、次數及地域，以現在或未來發展之技

術方式為非營利之利用，並同意被授權人得於

授權範圍內再授權。前開授權範圍包括但不限

於：經數位化、重製、編輯等加值流程後於平

台內傳輸及收錄於資料庫，並以電子形式透過

單機、網際網路、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

式，提供用戶進行檢索、瀏覽、下載、傳輸、

列印等符合電子資料庫之用途，或其他基於政

策宣導需求之利用。

█成果報告書之詮釋

資料

█配合本計畫提供教

育部「藝拍即合」

網站平臺上傳修整

後教案內容之詮釋

資料（含簡介描述

文字、瀏覽小圖及

片段影音等)

█同意被授權人將詮釋資料（包括但不限於：著

作之簡介、說明文字、瀏覽小圖、片段影印及

其他描述、介紹或說明著作之所有資料內容）

以不限方式、時間、次數及地域使用，並同意

被授權人得於授權範圍內再授權。被授權人另

得以開放資料（Open Data）的方式對外開放，

開放資料授權使用，依據行政院訂定之政府開

放 授 權 條 款 http://data.gov.tw/license 辦

理。

二、授權期間：不限期間。

三、授權費用：無償授權。

四、著作權之擔保：

  (一)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所擁有之著作財產權或得授權及再授權他人利用

之資料內容若有利用第三人之著作權，立書人擔保以獲得原著作權

人之授權同意，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；內容為二人以

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，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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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共有人本同意書之內容，並經各共同著作人或其著作財

產權共有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。

  (二)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，將自行處理並承擔

法律責任，概與被授權人無涉，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

。

七、著作權之約定：

  (一)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。立書人仍得行使讓與著作權於第三人之權利

，但無礙於本件既存之授權；其再授權時亦同。

  (二)被授權人尊重立書人之具名權。除另有約定外被授權人應依著作權

法之規定，適當表明立書人為著作人(或共同著作人)。

八、補充條款：

    本授權同意書未盡事宜，悉依本計畫推行實際需求以誠信原則補充解

釋之。

九、準據法：

    本授權同意書適用中華民國法律，並約定以被授權人所在地之法院為

管轄法院。

十、同意書之成立：

    本授權同意書經立書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之同時成立，無須被

授權人另為簽署。

此致   文化部

立同意書人/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團體代表人：            )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

戶籍地址/登記地址：

通信地址：

電話：

電子信箱：

立同意書人簽名/團體及代表人印章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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